
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產生與聘任辦法 

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通過 

一、目的： 

（一）解決學校聘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問題，建立合理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制      

度。 

（二）達成分工合作、和諧效率的職務分配，落實行政支援教學，促進學校和      

諧運作。 

二、組織： 

（一）本校應成立執行小組，負責本辦法相關業務執行。 

（二）小組成員共 11人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

輔導主任、人事主任、專任教師及三個年級導師及教師會代表一名。 

三、輪替與遴聘原則： 

(一)遴聘原則 

1、於每學年之導師名單確定前，先由校長及處室主任依教師意願進行遴聘。 

2、若有行政職務未能有教師願意兼任，則由積分較低者優先擔任，擔任之職

務由執行小組依學校師資結構及行政職務特性決定。 

(二)積分計算方式如下：(依在本校服務年資+在本校服務期間兼任行政、導師…

等工作年資)。 

1、依任職本校服務年資(扣除留職停薪、延長病假、借調)給予積分，服務滿

1年，採計 1分。 

2、擔任主任滿一學年者給予 5 分，擔任組長滿一學年者給予 4 分，導師滿

一學年者給予 3分，專任老師滿一學年者 1分。 

3、學生代表隊指導老師（經延聘委員會同意）每學年給予 1分。學生代表隊

的指導老師包含：藝術團隊指導老師(直笛隊、絲竹樂隊等)、科展指導老

師、語文競賽指導老師、科技競賽指導老師、體育團隊指導老師，但所指

導之學生或隊伍須獲得市級比賽得獎方可獲得積分。任卓越社團老師、學

習扶助老師、兼補校行政職及老師、特招班老師，每學年給予 1分。 

4、離職再返本校服務者，之前積分不予計算（惟非自願超額者不在此限）。 

5、以上 4項，未滿一年，但滿一學期者，分數折半計算。 

(三)特殊情況需調整職務者，由執行小組專案討論。 

(四)具下列情形之一，經執行小組審查通過，得免兼行政職務。 

1、兼職行政同仁、協助行政人員(非具行政職)，如午餐秘書、體衛協助行政、

教務處協助行政(雙語教師、註冊組協行等)。 

2、球隊專任教練、藝術團隊指導老師、專任輔導教師等。 

3、繼續擔任班級導師者。(一升二年級導師、二升三年級導師) 

4、年齡 56歲(含)以上教師。 

5、精神、體力不堪負荷或患有重大疾病，經公立醫院證明者，或家庭確有重

大變故。 



6、懷孕之教師，持有醫院檢驗證明者。（證明需於 6月 30日前提出） 

7、當年度已核准留職停薪或借調外單位者。(依相關法令辦理) 

四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